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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交誼廳管理辦法 

民國 105年 4月 25 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05 年 5 月 13日 105 院字第 1050030 號公告 

壹、總則 

第一條 社會科學院(以下稱本院)為達成學生交誼之目的，設立學生交誼廳供

學生使用，並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院學生交誼廳(以下稱本空間)僅供本院及法律學院學生使用。 

第三條 本院本空間開放使用時間為早上 7:00至晚上 12:00。 

第四條 本院策劃督導本空間之管理，並授權本院學生會管理下列各款事項： 

一、本空間環境整潔之維持。 

二、本空間各項設備之使用保管與報修或改善之申請。 

三、本空間使用秩序之維護。 

貳、使用規則 

第五條 使用者需負責維護本空間之環境整潔，本院學生會定期將未標示之個

人物品以廢棄物處理之。 

第六條 使用者於本空間進行討論時，應保持適當音量，避免大聲喧嘩或影響

他人。 

第七條 使用者應自行保管個人之財物，本院及學生會不負保管責任。 

第八條 使用者因使用不當造成本空間設施之破壞或毀損，應負損害賠償之責。  

第九條 倘有違規使用本空間情節嚴重且調查屬實者，得依本校學生個人獎懲

辦法移請校方處理。 

第十條 本空間若有遭受嚴重破壞之情事時，本院得收回該空間之使用權。 

參、其他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